
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 

关于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董事意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 

规的规定和要求，我们参加了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以

邮件通讯的方式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审议了《关于变更会计师事

务所》的议案。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，我们对公

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本次董事会之前，公司已将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宜与独立董事进行

了充分的沟通，提交了相关资料，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议案切实可行，同意将

有关议案提交董事会讨论、表决。 

二、公司原聘用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1 年度财

务报告的审计机构，现为了更好地推进 2021 年年度审计工作，决定改聘请中证

天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。 

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，法定代表人：张先云，注册地址：北京

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 43 号 1 号楼 13 层 1316-1326，经营范围：审查企业会

计报表，出具审计报告；验证企业注册资本（金），出具验资报告；办理企业合

并、分立、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，出具有关的报告；国有及非国有资产评估；

基本建设施工预决（结）算审计验证；从事金融相关审计业务；甲级工程造价咨

询；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审计；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其他审计业务；会计业务咨询

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三、我们认为此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严格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自愿、诚信的

原则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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